
【新竹市政府】107年廉政會報召開情形摘要表

開會時間/地點 107年 9月 5日下午4時，新竹市政府第一會議室

主席 副市長 沈慧虹

出席委員 黃執行秘書兆祥、許委員美麗、葉委員嘉楠、胡委員至沛、李委員世

珍、吳委員甲天(呂清松代)、陳委員永源(曾嘉文代)、倪委員茂榮、

李委員季縈、黃委員錦源（洪俊耀代）、顏委員章聖(陳威任代)、

吳委員堂安、蘇委員文樹、曾委員淑英、童委員金水、白委員舒樺、

陳委員耀南、范委員春鑾、江委員盛任（洪明仕代）、李委員世恭

列席單位(或人員) 林副處長心潔、王科長培琦

議題案件數 專題報告 0 案 討論提案 4案 臨時動議 4案

重要議題案由及裁

示(決議)事項

◎討論提案
案由一：

政風處提案：有關業務單位辦理本府工程採購案，倘工程用地位

於山坡地保育區者，應建立相關標準作業流程及

橫向聯繫機制，提請討論。

裁示事項：照案通過。道路養護的部分，若涉及簡易水保或緊急

救難者，盡量簡化處理，並建立標準作業流程供各局

處參考，再請工務處及產業發展處會後討論。

案由二：

政風處提案：擇選本府已完工且尚在保固期內之工程採購案件，

針對廠商維護管理工作品質良窳，辦理108年度專

案稽核，提請討論。

裁示事項：照案通過。

案由三：

政風處提案：有關本府執行廉政細工專案計畫提出3案防治措施，

提請討論。

裁示事項：照案通過。

案由四：

政風處提案：為規劃明年度市府重大廉政行銷專案，提請討論。

裁示事項：照案通過。



◎臨時動議
案由一： 

葉外聘委員嘉楠提案：針對市府為民服務專線資料進行分析，釐

清市府能夠處理的範疇，以有效降低民怨。

裁示事項：照案通過。

案由二： 

胡外聘委員至沛提案：為提升新進人員(或里長)廉政倫理法治觀

念，應即時加強相關法紀宣導。 

裁示事項：照案通過。

案由三： 

許外聘委員美麗提案：針對市府內部廉政問題，建議加強新進人

員倫理規範宣導；另民眾透過專線反映的民怨，府內反映平台

(即接收外部訊息，反映到內部平台)是需要關注的議題。

裁示事項：照案通過。

案由四： 

蘇委員文樹提案：請政風處適時向法務部反映，能否直接授權由

政風處依法令相關規定查詢財產，免除申報程序，避免忘記申報

財產情形發生。

裁示事項：照案通過。

後續執行情形 於下次廉政會報提報。


